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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學 計 劃 書 格 式  
 
( I )  學 校 部 分  

申 辦 團 體 可 因 應 以 下 每 一 個 範 疇 提 供 適 當 資 料 ， 以 幫 助 校 舍 分 配 委 員 會 了 解

申 辦 團 體 在 申 請 分 配 新 校 舍 方 面 的 抱 負 及 使 命 、 管 理 及 組 織 、 學 與 教 、 校 風

及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等 。 申辦團體可於辦學計劃書的「抱負及使命」、「管理及組

織」、「學與教」和「校風及對學生的支援」等部分，闡述在新校舍採用的辦

學 原 則 和 方 法，並 於「 學 生 表 現 」及「 自 我 評 估 指 標 」兩 部 分，分 別 說 明 預

期達到的成果，以及用作檢討學校發展及成效的表現指標。至於 現 有 的 辦 學

團 體 ， 則 可 列 舉 現 時 營 辦 的 學 校 作 為 支 持 申 辦 的 例 證 。  

 

 

 

1 .  抱 負 及 使 命  
( 針 對 學 生 的 需 要 或 香 港 現 時 的 教 育 事 宜 ， 提 出 獨 特 和 具 創 意 的 辦 學 理

念 。 )  

( a )  抱 負  

•  學 校 致 力 達 成 的 長 期 目 標 ； 具 啓 發 意 義 的 願 景 。  

•  中 期 或 長 期 的 理 想 成 果 。  

 
( b )  使 命  

•  為 實 現 抱 負 而 需 完 成 的 工 作 。  

•  訂 立 的 指 導 原 則 和 工 作 重 點 ， 以 協 助 教 職 員 了 解 其 共 同 實 現

學 校 教 育 目 標 的 責 任 。  

•  作 出 決 定 和 選 擇 時 的 參 考 指 標 。  

 
( c )  實 踐 策 略  

•  如 何 把 各 項 建 議 落 實 的 策 略 ， 以 配 合 教 育 及 課 程 改 革 。  

•  具 體 的 實 踐 計 劃 和 目 標 ： 首 五 年 ╱ 十 年 將 達 致 的 目 標 和 相 關

的 實 踐 計 劃 。  

 
2 .  管 理 及 組 織  

 
( a )  辦 學 團 體 及 法 團 校 董 會  

辦 學 團 體 的 背 景 和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組 成 ( 包 括 法 團 校 董 會 成 員 的 資

歷 )。  
 
( b )  領 導 能 力  

法 團 校 董 會 成 員 及 學 校 管 理 層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領 導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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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組 織 架 構 及 行 政  

管 理 架 構 、 人 手 調 配 、 協 調 、 權 力 和 責 任 。  

( d )  教 職 員 管 理  

招 聘 策 略 、 新 聘 和 在 職 人 員 的 編 制 、 評 核 和 發 展 。  
 
( e )  財 務 策 劃 、 管 理 及 監 察  

制 訂 善 用 撥 款 的 計 劃 ， 以 配 合 學 校 的 重 點 發 展 項 目 。  
 
( f )  資 源 和 校 舍  

善 用 內 外 資 源 的 方 法 、 校 舍 的 擬 議 設 計 圖 則 。  
 

3 .  學 與 教  

( a )  課 程 與 評 估  

•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的 規 劃 與 內 容 。  

•  學 習 時 間 的 分 配 。  

•  評 估 政 策 及 促 進 學 習 評 估 的 措 施 。  

 
( b )  學 與 教 策 略  

•  協 助 學 生 建 構 知 識 和 培 養 自 學 能 力 、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策

略 。  

•  為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化 學 習 經 歷 的 方 法 。  

•  照 顧 有 中 度 至 嚴 重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 的 學 生 的 措 施 。  

• 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的 措 施 。  

 
( c )  其 他  

•  提 升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的 計 劃 ， 包 括 照 顧 有 中 度 至 嚴 重 情 緒 及 行

為 問 題 的 學 生 和 課 堂 內 學 習 差 異 的 能 力 。  

•  羣 育 學 校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合 作 計 劃 ，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成

效 。  

•  善 用 現 有 資 源 和 社 會 資 源 ，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。  

•  羣 育 學 校 及 同 時 營 辦 的 院 舍 的 合 作 計 劃 ，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成

效 。  

 
4 .  校 風 及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 

( a ) 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、 指 導 和 輔 導  

透 過 支 援 、 指 導 、 輔 導 和 訓 育 策 略 ， 分 析 並 針 對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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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。  
 
( b )  個 人 、 社 羣 及 文 化 發 展  

促 進 學 生 個 人 、 社 羣 及 文 化 發 展 的 措 施 。  
 
( c )  財 政 支 援  

向 學 生 提 供 的 財 政 支 援，例 如 收 費 減 免 ⁄資 助、獎 勵 計 劃、獎 學 金 、

學 費 資 助 等 。  
 
( d )  家 校 合 作  

為 配 合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而 採 取 的 家 校 合 作 政 策 。  
 
( e )  對 外 聯 繫  

善 用 社 會 資 源 。  
 
( f )  課 外 活 動 和 社 區 服 務  

列 舉 一 些 事 例 ， 說 明 如 何 培 養 學 生 的 多 元 智 能 及 社 會 責 任 感 。  
 
( g )  校 風  

營 造 關 懷 氣 氛 、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的 計 劃 ， 例 如 大 哥 哥 大 姐 姐 計 劃 、

教 師 伙 伴 計 劃 。  
 

5 .  學 生 表 現  
(說 明 有 關 學 生 表 現 的 預 期 目 標 ， 這 些 目 標 須 與 在 「 抱 負 及 使 命 」 部 分 所

列的內容一致，並須兼顧學業及非學業表現，例如在德、智、體、羣、美

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。 )  

( a )  學 業 方 面  

•  成 功 標 準 必 須 能 從 質 、 量 兩 方 面 予 以 衡 量 ， 並 須 切 實 可 信 、

行之有效 。  

•  校 本 和 全 港 性 指 標 (如 適 用 )。  

 
( b )  非 學 業 方 面  

•  成 功 標 準 必 須 能 從 質 、 量 兩 方 面 予 以 衡 量 ， 並 須 切 實 可 信 、

行之有效 。  

•  校 本 和 全 港 性 指 標 (如 適 用 )。  

 
6 .  自 我 評 估 指 標  

(因 應 學 校 的 特 色 和 發 展 重 點 ， 以 增 值 概 念 制 訂 校 本 指 標 ， 當 中 須 包 括 成

功準則和評估工具。成功標準必須能從質、量兩方面予以衡量，並須切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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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信、行之有效。詳情請參閱載於教育局網頁 ( http://www.edb.gov.hk/pi)的《香

港學校表現指標 2008》 )  

 
( a )  管 理 及 組 織  

 
 
( b )  學 與 教  

 
 
( c )  支 援 與 校 風  

 
 
( d )  學 生 表 現  

 
 

7 .  其 他  

( a )  資 金 來 源  

開 辦 經 費 及 其 他 長 期 財 政 支 援 。  
 
( b )  班 級 結 構  

開 校 首 五 年 的 擬 議 班 級 結 構 及 最 終 班 級 結 構 。  
 
( c )  學 費 及 收 費 (如 需 收 取 )  

各 級 每 月 /每 年 的 學 費 及 收 費 。  
 
( d )  收 生 政 策  

收 生 政 策 應 公 平 合 理 ， 並 必 須 向 公 眾 公 開 。  
 

 

( I I )  院 舍 部 分  

申 辦 團 體 須 在 申 請 營 辦 院 舍 的 計 劃 書 中 ， 順 序 列 出 以 下 資 料 以 供 評 審 ：  

核 心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式  

•  安 排 有 行 為 問 題 的 男 ╱ 女 學 生 ， 在 安 穩 融 洽 的 環 境 中 過 羣 體 生 活 。  

•  提 供 輔 導 服 務 ， 以 發 展 學 生 的 潛 質 、 責 任 感 、 自 尊 心 、 自 理 能 力 和 社 交

技 巧 ， 並 協 助 學 生 適 應 住 宿 照 顧 的 生 活 。  

•  開 辦 特 別 設 計 的 課 程 和 訂 立 作 息 規 律 ， 以 處 理 導 致 學 生 被 安 排 入 住 院 舍

http://www.edb.gov.hk/p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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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問 題 。  

•  透 過 定 期 個 案 討 論 和 檢 討 會 議 ， 與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協 辦 課 程 ， 以 確 保 能 夠

達 到 兒 童 照 顧 計 劃 的 目 標 。  

•  鼓 勵 學 生 與 親 生 家 人 ╱ 監 護 人 保 持 接 觸 ， 並 安 排 學 生 返 家 小 住 ， 為 他 們

日 後 回 家 作 好 準 備 。  

 
表 現 管 理  

•  涵 蓋 服 務 標 準 的 質 素 管 制 計 劃 。  

•  從 入 住 院 舍 的 學 生 和 持 分 者 收 集 意 見 的 程 序 和 措 施 。  

•  為 持 續 作 出 改 善 而 制 訂 的 程 序 。  

 
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

•  人 力 計 劃 ， 包 括 不 同 職 級 人 員 的 數 目 、 人 員 的 資 歷 、 各 職 級 人 員 的 職 務

表 ， 以 及 明 確 訂 立 職 務 的 分 工 安 排 。  

•  監 督 制 度 和 管 理 支 援 。  

•  員 工 培 訓 和 發 展 。  

 
開 展 服 務 前 的 預 備 工 作  

•  實 施 時 間 表 。  

•  應 付 突 發 情 況 或 危 機 的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財 政 管 理  

•  財 政 預 算 和 審 計 工 作 。  

 
創 新 和 增 值 措 施  

•  創 新 措 施 和 增 值 項 目 。  


